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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 2022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该等交易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开展，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
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与关联方保持独立，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上， 关联董事 BIWANG�
JACK� JIANG（江必旺）、牟一萍、胡维德、赵顺、张俊杰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对该
议案一致同意；监事会上，全体监事对该议案一致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审阅了议案内容，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相关关联

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确
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的公司 2022 年度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和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是为了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涉及的交易事项均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所必需，定价遵循市
场公允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且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在董事会表决中回避，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审议通
过相关议案后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日
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二）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金额 2022 年 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产品和服
务

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 1,100.00 170.37
关联交易金额为 2022年前
5个月实际发生额，从 6 月
份开始将该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上海乐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58
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小计 1,110.00 173.95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和服务

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 20.00 -

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0.66
其新产品仍处于客户验证
阶段， 待转为正式生产后
将开始向公司采购导电金
球原材料

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层析介质产品
应用于客户的药物
研发项目， 采购需
求不确定； 且该类
客户均为公司董事
担任董事企业，具
体金额较难准确预
计， 初步预计合计
金额 不超 过 3670
万元

-

公司层析介质产品应用于
客户的药物研发项目，采
购需求不确定； 且该类客
户均为公司外部董事担任
董事职务的企业， 具体金
额较难准确预计

苏州博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3.50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2.66
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4
科美博阳诊断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0.89
深圳深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6.99
苏州唯思尔康科技有限公司 24.43
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0.69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12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0.85
小计 3,890.00 291.93

关联方专利权
授权许可

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 -
小计 - -

合计 5,000.00 465.88

（三）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本次
预计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 年 年
初 至 披
露 日 与
关 联 人
累 计 已
发 生 的
交 易 金
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和
服
务

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200 5.30 1.33 0.66 0.02

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

3150 5.00

- -

0.64

公司层析介质产品应用于客户
的药物研发项目， 采购需求不
确定； 且该类客户均为公司外
部董事担任董事企业， 具体金
额较难按单个客户准确预计

苏州博腾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13.50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21 172.66

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 1.14

科美博阳诊断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 0.89

深圳深信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 76.99

苏州唯思尔康科技有
限公司 0.55 24.43

博生吉医药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 0.69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 0.12

小计 3350 3.09 291.08
关
联
方
专
利
权
授
权
许
可

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
公司 - - -

小计 - - -

合
计 3350 3.09 291.08

备注：1、以上为不含税金额。
2、2023 年度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3 年度同类业务预计发生额，2022 年度占同类

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2 年度同类业务的实际发生额。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及的各关联人相关情

况如下：
1、第一个关联方：
名称：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DALIN� NIE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5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83 号
经营范围：生化药物分离纯化检测仪器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认证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专用设
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3.988 76.6664%
2 XIN�JACK�ZHOU 122.8 9.8687%

3 苏州谱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1.2218 8.9382%

4 苏州纽德敏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56.3275 4.5267%

合计 1244.3373 100%

关联关系：苏州赛谱仪器有限公司系公司原持股 29.3991%的参股公司，2022 年公司通过增
资及收购股份方式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故上述关联交易中仅披露其纳入合并范围前作为联营
企业时与公司的交易数据。

2、第二个关联方：
名称：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建华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5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西北区 10 幢 502 室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电子连接材料和产品，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

务；从事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44.65725 30.0419%
2 LINK�ONE�INTERNATIONAL�LIMITED 712.5 18.0380%
3 西藏美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5 10.0000%
4 苏州鑫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5 8.9873%
5 吴曾财 350 8.8608%
6 深圳市阜川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5 7.0000%
7 罗辑 240.25 6.0823%
8 潘建华 142.5 3.6076%
9 苏州龙驹东方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33.59375 3.3821%
合计 3950 100%

关联关系：苏州鑫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 30.0419%的参股公司。
3、第三个关联方：
名称：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维德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28 日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015 号深港产学研基地

W103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咨询；生物产品的技术开发；实业投资（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BIWANG�JACK�JIANG 415.65 77.5973%

2 陈荣华 120 22.4027%

合计 535.65 100%

关联关系：深圳市纳微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4、第四个关联方：
名称：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GUO� FENG（郭峰）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4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 1690 弄 3 号 1-4 层
经营范围：单克隆抗体及生物制品（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研

究、开发，以及与单克隆抗体和生物制品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试剂的研究、开发，转让自有技术，
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仪表、仪器、机械设备、制药设备、医药中间体的批发、
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Genor�Biopharma(HK)Limited 83133.8351 100%

关联关系：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报告期内离任董事陈宇担任董事的企业。
5、第五个关联方：
名称：苏州博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居年丰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 388 号腾飞创新园 3 号楼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制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药品销

售 ;从事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 :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药品委托生产 ;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人体基因诊断与治
疗技术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重庆博腾生物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6860.526315 42.7818%
2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6080.526315 15.4287%
3 苏州市招商一期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5.263158 10.4167%
4 上海高瓴辰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2.631579 10.2831%
5 重庆博诚生物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330.0001 3.3747%
6 惠每健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5.263158 2.8045%
7 苏州博浩生物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739.9998 1.8777%
8 北京竑煜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15.789474 1.5625%
9 南京星健睿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5.789474 1.5625%
10 荆州慧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5.789474 1.5625%
11 苏州时节启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71.052632 1.1952%
12 南通招华招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526316 1.0417%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粤民投睿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10.526316 1.0417%

14 福州汇富阖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526316 1.0417%
15 惠每仁鸿（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9.473684 0.9375%
16 南京瑞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8.421053 0.9348%
17 重庆博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 0.8881%
18 苏州博昌生物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333.421053 0.8460%
19 苏州博正生物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130.0001 0.3299%
20 苏州博航生物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35 0.0888%
合计 39410.526317 100%

关联关系：苏州博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系公司报告期内离任董事陈宇担任董事的企业。
6、第六个关联方：
名称：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志华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紫萍路 908 弄 2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生物工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服

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仪器仪表、包装材料及制品、塑料制品的销售；无血
清培养基的生产和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前十大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肖志华 2,000.9549 24.41%
2 华杰(天津)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6.0387 10.81%
3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58.8353 10.48%
4 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48.5292 7.91%
5 宁波稳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0.4341 7.08%
6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552.7759 6.74%
7 宁波贺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2117 2.54%

8 富诚海富资管－杭州银行－富诚海富通奥浦迈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1608 2.44%

9 北京元清本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3.6001 1.87%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组合 110.3912 1.35%

关联关系：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张俊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7、第七个关联方：
名称：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丽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B6-2F;R17 工位(集群登记)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董晨 148.1247 22.2585%
2 北京思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3 CR�LIFE�STAR�FUND�LLC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4 苏州辰德园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5 苏州思拓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6 厦门金圆展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7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8 天津华发项目管理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9 AMPLE�DIMENSION�INVESTMENTS�LIMITED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0 苏州翼朴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1 苏州思拓美医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2 苏州星联同道天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3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三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4 苏州极创金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5 Beta�Achieve�Limited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6 苏州工业园区薄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7 CD�HEALTH�HK�I�LIMITED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8 北京荷塘探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9 南京百家汇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20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合计 665.4752 100%

关联关系：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陈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8、第八个关联方：
名称：科美博阳诊断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临
成立日期：2005 年 8 月 17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 88 号 1 幢三楼、五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诊断科技、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

发和应用除外）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生物
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 ;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 ;自有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408.8364 100%

关联关系：科美博阳诊断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张俊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9、第九个关联方：
名称：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临
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10 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丰贤中路 7 号北科现代制造园孵化楼一层、六层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技术；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分

析检测技术培训；批发医疗器械 II、Ⅲ类（国家法律、法规及限制性产业规定需要专项审批的，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销售自产产品；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医疗器械租赁；生产医疗器
械 II、III 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07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前十大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保税区英维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008 26.93%
2 上海沛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9.1545 10.17%
3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59.7066 9.38%
4 敦信有限公司 2,409.1129 6.01%
5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2,710,535 5.66%

6 中金康瑞壹期（宁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2,710,535 5.66%

7 宁波保税区科倍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999,998 4.49%
8 嘉兴申贸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23,056 3.57%
9 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55,268 2.83%

10
平安鼎创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 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平盛安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355,268 2.83%

11 Triton�Device�HK�Limited 11,355,268 2.83%
关联关系：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张俊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10、第十个关联方：
名称：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留伟
成立日期：2013 年 6 月 21 日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光侨路高科创新中心 B 座 10 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一类生物医疗设备、试剂及软件的研发、信息咨询；二类生物

医疗设备、试剂及软件的研发、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房屋租赁。（以上项目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一类生物
医疗设备、试剂及软件的生产、销售；二类生物医疗设备、试剂及软件的生产、销售；三类生物医
疗设备、试剂及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信息咨询。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翟留伟 1345.3307 23.1038%
2 深圳市谛勤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769.6491 13.2174%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9.643 11.5000%

4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2.0108 11.1972%

5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00 8.5867%

6 广州市金阖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4146 5.8461%
7 深圳市谛行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286.2283 4.9155%
8 广州市金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7719 4.0833%
9 苏州金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3354 3.2000%
10 北京顺祺健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4.6894 3.0000%
11 深圳市谛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163.0435 2.8000%
12 苏州锦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9022 1.7500%

13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三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87.3447 1.5000%

14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 87.3447 1.5000%

15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7.3447 1.5000%

16 苏州丰沛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7873 1.2500%

17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柒号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8.2298 1.0000%

18 广州金垣坤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115 0.0500%
合计 5822.9816 100%

关联关系：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陈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11、第十一个关联方：
名称：上海乐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孙星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27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云振路 410 号 3 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研发；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医用包装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
及材料制造；普通玻璃容器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纸制品制
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前十大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秦孙星 442.0574 18.0046%
2 史亚伦 273.5478 11.1414%
3 王逢 155.7725 6.3445%
4 北京君联惠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7223 5.4871%
5 上海乐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6932 5.0786%
6 珠海君联健安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22.5582 4.9917%
7 上海乐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7858 4.8380%

8 苏州高瓴祈睿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0.6366 4.5061%

9 珠海桦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6366 4.5061%
10 上海多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0086 4.2362%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上海乐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报告期内离任董事
陈宇担任董事的企业。

12、第十二个关联方：
名称：深圳深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鲜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新东路 1 号清华信息港 B 座 6

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生物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药品的研究与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企业管理咨询。 电子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玻璃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Innorna�(HK)�Co.,�Limited 3,000 100%

关联关系：深圳深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张俊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13、第十三个关联方：
名称：苏州唯思尔康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许可
成立日期：2021 年 7 月 7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金谷路 99 号生物医药产业园三期 B 区 1 号楼 501 单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药物

临床试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疗
设备租赁；软件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软件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苏州唯思尔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 58.6667%

2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三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30 10.0000%

3 苏州工业园区元生园丰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5 8.3333%
4 苏州唯思尔康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 8.0000%
5 苏州极创欣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808 4.7603%
6 苏州星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3.3333%

7 重庆极创沣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7192 1.9064%

8 苏州博睿嘉昱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1.6667%
9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1.6667%
10 苏州中新园创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1.6667%
合计 300 100%

关联关系：苏州唯思尔康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陈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14、第十四个关联方：
名称：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彤
成立日期：2000 年 8 月 31 日
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学子街 2 号
经营范围：液、气相色谱及相关附件和零配件，液、气相色谱柱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相关产

品销售；色谱工作站的软件、硬件和配件，计算机及零部件的开发和销售；分析、分离和环保设
备、实验室仪器、各种催化剂、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 以上产品技术转让及咨询
服务；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671.35 48.4380%

2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45.2697 32.1262%

3 苏州因诺维森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269.3803 19.4358%

合计 1386 100%

关联关系：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董事牟一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
15、第十五个关联方：
名称：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林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31 日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B1 楼 413 单元
经营范围：研发：癌症诊断试剂盒、抗癌药物、生物医药制品、医疗器械；高科技成果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实验室试剂、实验室耗材及仪器；从事生物制品、一类医
疗器械的进出口业务；科研生物抗体及实验室用试剂盒的研发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杨林 253.7196 41.0264%
2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4.0398 20.0572%
3 杨健 24.719 3.9970%
4 王荣奎 10.57 1.7092%
5 南京道兴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6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三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7 石家庄高新区普恩国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8 苏州博正林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9 苏州磐毅博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0 深圳星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1 淄博瑞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2 南京华泰国信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13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未公开披露 未公开披露

合计 618.4307 100%
关联关系：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陈杰担任董事的企业。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

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设备产品、接受劳务以及销售商品，关联采购和关

联销售价格主要根据具体产品或服务等方面的要求，并结合市场价格情况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

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受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不同关联主体之间进行调剂。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与关联方产生的销售金额较小，系正常业务所需。 关联交易需根据公司

销售与采购相关制度进行定价，确保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主要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此外，公司产供销系统独立、完整，生产经营上不存在依赖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
2023 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事前

认可意见
（二）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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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相关文件修

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

相关议案，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2 年 9 月 14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推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结合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动
情况和监管部门沟通意见，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
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调减至不超过人民
币 63,960.00 万元（含本数），并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修订论证分析内容和更
新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数据。 现对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相关文件的修订
情况说明如下：

一、《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修订情况

文件名称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修订稿）》

释义
1、修订了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
2、修订了“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
期各期末”和《注册管理办法》的名称

二、本次发行概况 修订了募集资金总额、项目投资总额、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三、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

更新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数据，并相应更新
分析内容

四、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债的募集资金用途

修订了募集资金总额、项目投资总额、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五、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情况 更新了 2022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二、《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修订情况

文件名称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第一节 本次发行证券及其品种选
择的必要性 更新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法规名称

第四节 本次发行的可行性

1、修订了募集资金总额、项目投资总额、拟使
用募集资金金额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更新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数据，并相应更
新分析内容
3、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修
订了是否符合发行可转债规定的说明

三、《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修订情况

文件名称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修订了募集资金总额、项目投资总额、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更新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数据，并相应更新
分析内容

四、《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修订情况

文件名称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一、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
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1、修订了募集资金总额
2、修订了财务测算主要假设以及基于此假设
测算的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
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从事募
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
的储备情况

更新了截至 2022年末公司员工和研发人数

七、 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程
序

更新了审议本次事项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届次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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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回报能力，根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15]31 号）要求，公司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公司关于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填补措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审核意见，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如下：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在未来公司股本有所增加的情况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

可能导致公司发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低于股本的扩张幅度， 公司每股收益在发行后的一定期
间内将会被摊薄，公司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在不考虑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前提下，根据下述假设条件，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
数据和财务指标影响的模拟测算如下：

（一）主要假设

1、假设未来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不考虑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包括财务费用、投资收益、利息摊销等）的
影响；

2、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公司拟发行合计不超过 63,960.00 万元（含本数）可转换公司债券，
假设按照上限发行 63,960.00 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等影响；假设公司于 2023 年 6 月末完成本
次可转债发行。 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不对实际完成时间构成承
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本次可转债发行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及时间也将根据
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情况、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等情况最终确定；

3、本次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期限为 6 年，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则分别假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转股和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未转股。 该转股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可转债持有人完成转股的实际时
间为准；

4、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7,512.76 万元和 19,704.99 万元。 假设公司 2023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期增长 10%、15%和
20%分别测算（上述增长率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利润的盈利预测，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
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
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5、不考虑募集资金未利用前产生的银行利息以及可转债利息费用的影响；
6、假设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为 50.74 元 / 股（该价格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召开之日，即 2023 年 4 月 24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的较高者 ,该转股价格仅为模拟测算价格，并不构成对实际转股价格的数值预测，实际转股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为基础确定）。 该转股价
格仅用于计算本次可转债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最终的转股价格由公司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确定，并可能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或向下修
正；

7、假设不考虑未来分红因素的影响；
8、 假设本次可转债在发行完成后全部以负债项目在财务报表中列示。 该假设仅为模拟测

算财务指标使用，具体情况以发行完成后的实际会计处理为准。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测算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2年末
2023年度 /2023年末
12 月 31 日全部未
转股

12 月 31 日全部转
股

期末总股本（万股） 40,317.1823 40,317.1823 41,577.7262
情形 1： 假设 2022年度、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均较上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7,512.76 30,264.03 30,264.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9,704.99 21,675.49 21,67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9 0.75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8 0.73 0.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4 0.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2 0.53

情形 2： 假设 2022年度、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均较上年增长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7,512.76 31,639.67 31,639.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9,704.99 22,660.74 22,66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9 0.78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8 0.76 0.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6 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5 0.55

情形 3： 假设 2022年度、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均较上年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7,512.76 33,015.31 33,015.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9,704.99 23,645.99 23,645.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9 0.82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8 0.79 0.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9 0.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9 0.57 0.57

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二、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逐渐为公司带

来经济效益，且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支付利息。 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一般较低，正常情况下公司对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会超过可转换公司债券需支付的债券利息， 不会摊薄基
本每股收益， 极端情况下若公司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无法覆
盖可转换公司债券需支付的债券利息，则将使公司的税后利润面临下降的风险，将摊薄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即期回报。

本次发行后，若投资者在转股期内转股，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摊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
率，因此公司在转股期内将可能面临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另外，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触发时，公司可能申
请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导致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新增的股本总额增加，从而扩大本次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的潜在摊薄作用。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后存在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

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投资项目效益稳定良好。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具体分析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
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色谱填料和层析介质等产品及相关服务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主要应用于生物制药客

户生产环节下游的分离纯化。 经过持续十余年的跨领域研发创新、技术进步与产品积累，公司
建立了全面的微球精准制备技术研发、应用和产业化体系。 本次新建浙江纳微年产 600 吨生物
层析介质和 2 吨手性药物分离纯化项目系立足公司现有产业平台和核心技术体系进行建设，
并通过新建生产设施和厂房，进一步提升公司层析介质产品的生产制造水平和自动化程度，提
升公司生产效率、进行前瞻性产能布局，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可以有效增强资金实力， 为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有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负债风险，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方面的储备情况
为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公司始终重视和大力投入人才队伍建设。 在研发部门，除从高

校招聘大量优秀产品开发和应用技术人才外，还陆续引进多位行业顶尖技术专家，以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高性能微球产品开发和分离纯化应用技术服务领域的优势地位；在制造部门，公司的
生产技术人力增加迅速， 还引进具有丰富制药企业管理经验的专家负责质量和生产体系提升
工作，此外，公司还与生物制药及化学专业高校积极合作，为生产一线引入文化层次较高的技
术人员，以提升生产团队的专业水平；在销售部门，公司持续引入有行业经验、对市场有深度理
解的商业人才，以实现更好地市场覆盖和客户对接；在管理方面，公司还吸纳多位经验丰富的
知名公司管理人才加入，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公司于 2022 年上半年聘任牟一萍担任公司
总经理，领导公司全面提升销售、市场、应用技术及运营等环节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还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及工具，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一步实现
员工共享公司成长收益；还通过员工培训、项目奖金、定期激励等综合方式激发员工积极性。 截
至 2022 年末，公司在职员工 820 人，其中研发人员 211 人，占比超过 25%，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
目拥有良好的人才储备。

2、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技术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已建立全面的微球精准制备技术研发、应用和产业化体系，自主研发了多项核心专有

技术， 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家可以同时规模化制备无机和有机高性能纳米微球材料的公司之
一。 公司能够根据相关领域的关键应用需求，精准调控微球材料的尺寸、形貌、材料构成以及表
面功能化，从而进行精准化、个性化制备。 公司目前还可以提供粒径范围从几纳米到上千微米、
孔径范围从几纳米到几百纳米的特定大小、结构和功能基团的均匀性微球。

琼脂糖、葡聚糖等天然聚合物填料 / 层析介质由外资厂商较早导入市场，目前在生物制药
领域应用广泛。 公司以高交联琼脂糖为基质， 利用特有的微球改性技术可以增强基球机械强
度，并已开发出亲和层析介质、离子交换层析介质和分子筛等多系列产品。 鉴于公司在近年发
展过程中掌握的产品工艺和技术愈发成熟可靠，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具备工艺和技术基础。

3、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市场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一贯重视生物医药高速发展的市场机遇， 加强重点客户的需求对接和应用技术服务。

一方面，在客户拓展上，鉴于生物制药客户对色谱填料和层析介质的使用具备一定的黏性，公
司持续加强自身销售队伍建设和培训，在医药客户药品的前期研发阶段就开始切入，并推动后
续转为规模化生产客户；另一方面，在客户服务上，公司积极、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并配备专业
技术团队根据客户产品特性和具体需求选择色谱填料及层析介质，不断优化客户服务品质，从
而进一步加深与客户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随着全球生物医药行业蓬勃发展，层析介质作为生物制药分离纯化环节的关键耗
材，其市场空间也在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中信建投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至 2030 年，全球
层析介质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32 亿美元增长到 85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1.47%；我国层析介
质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41 亿元增长到 144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4.98%，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五、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
本次发行后，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增厚未来收益并

加强投资者回报，以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1、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账后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以保证募集资
金合理规范使用。

2、积极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助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战

略发展和产能布局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积极推进和落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开展工作，从而降低本次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3、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
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并不断提高质量，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金成本，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合理节省公司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经营和管控风险，以进一步保障公
司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4、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为不断完善公司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分
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未来三年（2022-2024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切实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
情况下，积极落实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促进对投资者持续、稳定和科学的回报，切实保障投资者
的权益。

同时，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 上述填补回报的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或承
诺。

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对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作出了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
1、本公司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不无

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承诺出具日后，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的，本公司承诺届
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同意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
理措施；同时，若因违反该等承诺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
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为确保公司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赵善麒作出如下承

诺：
1、本人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不无偿

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约束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在职务消费过程中本着节约原则行事，不奢侈、不铺张浪费。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5、 本人承诺若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承诺出具日后，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的，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规则， 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
施；同时，若因违反该等承诺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1、本人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约束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在职务消费过程中本着节约原则行事，不奢侈、不铺张浪费。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5、 本人承诺若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承诺出具日后，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的，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规则， 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
施；同时，若因违反该等承诺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七、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调整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调整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完成情况及相关承诺主体承诺事项的
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